观看比赛有关规定

一、进入场馆禁限物品
1. 软硬包装饮料与食品（医疗原因除外）及大量易投掷食品；
2. 易碎品与各类容器；锣鼓、喇叭、口哨等各类乐器；
3. 体积较大、不方便带入坐席区的箱包、手提袋等随身物品。

4. 旗杆，非奥运会参赛国家或地区的旗帜，以及展开面积超过2米×1米的旗帜；任何横幅、标语、传单；
5. 球、球拍、飞碟及类似物品；

6. 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像设备；
7. 刀具、球棒、长棍、长柄伞、照相机与摄像机支架等尖锐物或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物品；
8. 动物（导盲犬等服务类动物除外）；  
9. 未经授权的对讲机、扩音机、收音机、激光装置、无线电设备等干扰奥运会电子信号的物品；
10. 枪支、弹药、弩、匕首等管制器具；烟花爆竹等易燃品；腐蚀性与放射性物品等中国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物品。
二、场馆内禁止行为
1. 不对号入座;

2. 在非吸烟区吸烟；

3. 翻越护栏、踩踏座椅以及向比赛场地或观众席投掷物品；

4. 进入贵宾区、工作区及比赛场地等非观众区域；

5. 在座席区内撑伞、长时间站立等遮挡他人视线、或影响他人观赛的行为；

6. 其它分散参赛运动员、技术官员、教练注意力、影响赛事顺利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行为，使用闪光灯拍照，明显处于醉酒状态进入场馆，不服从工作人员管理等。
7. 比赛结束前提前退场

三、场馆内的拍摄规则

携带相机等设备符合相关规定，记录的关于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图像和声音等只能用于私人的、家庭的、非商业目的，禁止非法传播。
